附件3
房地产估价机构信用信息填报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
	序号
	机构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信息类别
	编号
	行为描述
	认定单位
	认定时间
	文件文号（选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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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说明：1.信息类别：填写良好信息、不良信息。
2.编号、行为描述：内容填写可参照《河南省房地产估价机构信用评价评分标准》进行填写。
3.认定单位、认定时间：指良好或不良信息确认单位、时间。例如：某机构获市级住建部门表彰，认定单位为 “XX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”，认定时间为表彰文件印发日期（如2025-11-01），文件文号为表彰文件文号；某机构在市级住建部门检查中被发现“未及时变更住所”下达整改通知书，认定单位为“XX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”，认定时间为下发整改通知书时间，文件文号为整改通知书文号。
